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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松分享产品标识标
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

n 产品: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
产品。



一、产品质量的含义

n 产品质量：就是产品满足明确和隐含需求的能力
的特性之总和。

n 特性包括：适用性、可靠性、维修性、有效性、
时空性、安全性、经济性和美学性等。

包括：（1）产品的内在质量（2）产品的包装（3）
产品的标识（4）产品的售后服务。



（一）什么是产品标识

n 产品标识是指用于识别产品及其质量、数
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所做的各种表
示的统称。



1.产品标识的构成

a.图案—实现营销功能，体现组织的企业
文化

b.文字—清楚的标明产品，便于消费者了
解产品的真实信息。



2.产品标识包括的内容

n 标签(包括商标)

n 包装

n 产品使用说明

n 营销性说明



n 产品标识是产品的组成部分

n 产品标识是对消费者的明确承诺

n 产品标识是产品的“身份证”

n 产品标识是对产品质量的一种明示担保

n 产品标识是市场营销的工具

严格按规定标注是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律
义务



3、产品应当符合明示的质量要求

（1）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所采用的产
品标准；

（2）在产品说明书中表明产品所具有的
质量内容；

（3）以产品的实物样品来表明产品所具
有的质量内容；

（4）法律、行政法规所允许的其他表示
方式。

是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法定要素



4、产品标识是产品的“身份证”其功能

（1）区别于其他产品；

（2）质量承诺；

（3）产品的出处；

（4）产品的特征；

（5）安全使用警示。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
产品标识的规定

（1） 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2） 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

址；

（3）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

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
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
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资料； 
　



（4） 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
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
失效日期； 

（5）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
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6）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
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
产品标识。 



（7）对特殊包装的警示标志、警示说明

  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

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储运中不能倒
置和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质
量必须符合相应要求，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作出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标
明储运注意事项。 



n 《食品卫生法》

n 《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

n 《药品法》

n 《标识标注规定》

n 《农药管理条例》

n 《危险化学品条例》

n ……

n 标注不当会引起产品质量纠纷



8、存在问题

n 不规范—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
标准的规定。

n 故意误导—涉及到大量的民事纠纷、行政
案例甚至还有刑事责任。

标识对生产者来讲是法定义务



二、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1、保证产品内在质量　P26

n 不存在不合理危险，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国标、行标要求；

n 具备产品应有的使用性质；

n 符合明示承诺的产品质量担保。

2、生产的产品依法标注产品标识；P27

3、特殊产品包装；P28

4、不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P29-32 



三、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1.进货检查验收的义务

2.保持销售产品质量的义务

3.销售的产品其标识符合法律要求的义务

4.不得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义务



四、产品标识标注要求

（一）产品标识标注的基本要求

1.产品应当有标识，裸装食品、难以加施
标识的产品除外；（规定第4条）

第四条  产品应当具有标识。

裸装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
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

n 产品名称

n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n 产品标准编号

n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2.标注的方式： （规定第5条）

第五条  除产品使用说明外，产品标识应
当标注在产品或者产品的销售包装上。

*（指产品的最小销售单元）

产品或者产品销售包装的最大表面的面积
小于10平方厘米的，在产品或者产品销
售包装上可以仅标注产品名称、生产者
名称；限期使用的产品，在产品或者产
品的包装上还应当标注生产日期和安全
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本规定的其他标
识内容可以标注在产品的其他说明物上。



3.标识使用文字、数字、字母的要求（规
定第6条）

第六条  产品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为规范中
文。

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者外文，汉语拼
音和外文应当小于相应中文。

产品标识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其字
体高度不得小于1.8毫米。



4.标识应清晰、牢固、易于识别；（规定
第7条）

第七条  产品标识应当清晰、牢固、易于
识别。

*不得在流通环节中变模糊或者脱落，必
须保证消费者购买时醒目，易于辨认和
识别。



5.使用的计量单位应是法定计量单位。
（规定第12条）

第十二条  产品标识中使用的计量单位，
应当是法定计量单位。

6.本办法与相关法、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规定第3条）

n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
售的产品，其标识的标注，应当遵守本
规定。

n 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对产品标识的标注另有规定的
，应当同时遵守其规定。



7.特制的不直接用于销售的产品怎
么标（规定第22条）

n 第二十二条  生产者按照合同为用户特制的
不直接用于销售的产品，其产品标识可以
按照合同的要求标注。

    a.依据合同要求标注

    b.免除、部分免除标注



四、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的具体要
求

质量法规定必须标注的内容：

1、产品名称；2、厂名、厂址；3、合格证明；4、
执行标准编号；5、规格、等级；6、生产日期、
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7、警示说明、警示标志。

下面逐一介绍



（一）产品名称（规定第八条）

第八条  产品标识应当有产品名称。产品名称应
当表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有规定的，
应当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没有规定
的，应当使用不会引起用户、消费者误解和混
淆的常用名称或者俗名；

（三）如标注“奇特名称”、“商标名称”时，
应当在同一部位明显标注本条（一）、（二）
项规定的一个名称。



1.产品名称是生产者必须标注的产品标
识内容

a.应使用中文

b.应准确、清晰、不含糊不清、令人误
解



2.应表明产品的真实属性；

3.与产品的标准一致；

4.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时，允许使
用各地广为流传通俗易懂的名称，前提是
不被用户、消费者误解；

5.允许使用“奇特名称”、“商标名称”。



（二）厂名、厂址（规定第9条）

        第九条 产品标识应当有生产者的名
称和地址。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应当是
依法登记注册的，能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进口产品可以不标原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但应当标明该产品的原产地（国
家/地区，下同），以及代理商或者进口
商或者销售商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
称和地址。进口产品的原产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暂
条例》予以确定。

（一）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或者其子公司，
对其生产的产品，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地址；

n （二）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的分公
司或者集团公司的生产基地，对其生产的产品，可以
标注集团公司和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
也可以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地址；



n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相应
予以标注：

n （1）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

或者其子公司，对其生产的产品，应当
标注各自的名称、地址；

n （2）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

公司的分公司或者集团公司的生产基地
，对其生产的产品，可以标注集团公司
和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
也可以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地址；



n （3）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相互协作

，但又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在其生产
的产品上，应当标注各自的生产者名称
、地址；

n （4）受委托的企业为委托人加工产品，

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在该产品上应当
标注委托人的名称和地址；

n （5）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外国企业，

其生产的产品可以标注该办事机构在中
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1.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必须标注；

2.生产者地址是指其所在地或主要驻所地；

3.用中文，应具体、明确、易于查询；

4.进口产品标注原产地和代理商；

5.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子公司、生产车
间如何标注/联营、协作，按合同加工如
何标注/委托加工等如何标注



（三）合格证明（第10条）

第十条  国内生产的合格产品应当附有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

1.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是指生产者或其产品
质量检验机构、检验人员等，为表明出厂
的产品经质量检验合格而附于产品或产品
包装上的合格证书、合格标签等标识。



n 有三种形式 ：a 合格证书  b 合格标签
                 c 合格印章

2.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的标注：
a.性能、结构复杂的产品，大件耐用消费
品和高档值的产品采用合格证书。（电
视、计算机、汽车等）

b.日用消费品使用合格标签。（服装、鞋、
食品等）

c.为方便标注，有些产品可在标签、说明
书、包装物   上印刷“合格”二字。
（化妆品、药品、保健品等）



（四）标准编号（规定第11条）

第十一条  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产品，应当
标明企业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编号。

n 标准编号的组成：

n 标准代号—标准发布的顺序号—标准发布的年
号

n 国家标准编号GBxxxxx-xxxx   

  GB7718-2004《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n 行业标准编号：行业标准代号-顺序号-年号

   NY-农业部                 HG-化工部

NY644-2002《饲料粉碎机安全技术要求》

SB10018-2001《糖果分类》

n 地方标准编号：DB14/ 山西省强制性地方标准
代号

北京DB11/051-2002《三相异步电动机节能监测
标准》

n 企业标准编号 ：企业标准代-企业代号 –顺序
号-年号Q/XXX   XXXX-XXXX



（五）规格、等级含量（第14条）

n 第十四条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
需要标明产品的规格、等级、数量、净
含量、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以及
其他技术要求的，应当相应予以标明。

n 净含量的标注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品
计量监督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75号（2005）的要求。



1.规格：同一品种或者同一型式的产品按
尺寸、重量、功率或者其他有关参数划
分的类别。（如服装、鞋、电器、电子
元器件、基础件等等）

2.等级：是同一种产品按其质量水平的不
同所划分的级别。（一级、二级、三级；
A、B、C级；优、良、合格等）

3.数量：是指对需要将一定数量的产品进
行包装、运输、销售，或者按一定数量
包装销售的产品。（主要指低值、易耗
的消费品，如大头针、钉书钉、香烟、
火柴、药品中的丸药、片剂等等）



4.净含量：是指对重量在50kg以下或者容
积在50L以下的定量包装商品，应在商品
的销售包装上标明净含量。

n 定量包装商品：指以销售为目的、与消
费者利益密切相关，在一定量限范围内
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标注的预
包装商品。

n 定量包装的净含量：指去除包装容器和
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体
积、长度。

n 定量包装在其包装的显著位置必须正确
、清晰的标注净含量。净含量有中文、
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组成。



净含量的标注方式：

n 固体商品用质量g（克）、kg（千克）标
注；

n 液体/半流体商品用体积L（升）、mL
（毫升）或者质量g（克）、kg（千克）
标注；

n 固液两相物质的商品，除采用质量g（克
）、kg（千克）标注外同时应采用质量
g（克）、kg（千克）或者百分数标注固
形物的含量；

n 以体积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应为温度
20°C条件下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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